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经济学院［2010］4号

经济学院2009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实施方案
学院各系、各研究所（中心）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浙江大学本科学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浙大发本[2008]81号）和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8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的实施办法》（经济学院［2008］7号）的精神，基于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择优录取的原则，特制定实施细则如下：
一、对于报名人数没有超过容量的各专业，直接予以主修专业的确认；但如果报名人数未满20人，则不予开班。
二、对于报名人数超过容量的各专业，如果去除前置课程不满足或总学分小于40分的同学之后，人数仍未超过专业容量的专业，则满足前置课程且总学分大于40分的同学直接予以主修专业的确认。

三、在去除前置课程不满足或总学分小于40分的同学之后，人数仍超过专业容量的专业，按以下原则选拔：

1.首先进行直接确认。直接确认的学生要求：总学分大于50分，所有课程累计平均绩点和前置课程平均绩点均大于4.0。满足以上条件的学生按所有课程累计平均绩点(50%)和前置课程平均绩点(50%)确定学生的学业成绩，各专业按学生学业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直接确认的学生数量不超过各专业最大容量的30%；

2.直接确认之后，各专业按学生的学业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根据各专业最大容量人数的120%确定复试学生名单；

3.非社会科学实验班（不包括竺可桢学院）的确认名额不超过各专业容量的20%；

4.由学业成绩(50%)和复试成绩(50%)构成综合成绩，各专业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确定接受学生名单。

四、本实施细则由经济学院负责实施和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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